附件1：

关于《黄山市影视（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清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Toc14284][bookmark: _Toc24909]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为推进影视产业与本地文化、旅游、生态深度融合，打造安徽省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城市、中国“全景影棚”，政策配套组在学习落实黄山市网文网游网剧产业发展指挥部有关会议精神、认真研究政策出台一年来兑现情况、深入走访影视（网络微短剧）相关企业、剧组的基础上，针对《黄山市影视（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清单之一（试行）》，拟定了《黄山市影视（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清单（修订）》（征求意见稿）。
二、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要决策部署，推进影视产业与本地文化、旅游、生态深度融合，打造安徽省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城市、中国“全景影棚”，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新领域，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根据市政府2024年第六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结果，2024年9月24日，《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影视（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清单（之一）的通知》（黄政办〔2024〕12 号）发布。重点支持项目：黄山市影视产业基地建设，微短剧《我朦胧的夏季啊》《念念有茗》《梦笔不能停》。政策执行大大促进了我市影视（网络微短剧）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出品了一批优秀作品，形成了一批影视基地，集聚了一批专业人才，“黄山”“徽州”IP借势获得更多曝光机会，形成了良好的影视（网络微短剧）生态圈。也应当看到，政策兑现的资金规模效应、引导作用与打造安徽省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城市、中国“全景影棚”匹配不佳。为进一步适应影视（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确保政策红利及时送达受益对象，经全市三网产业发展指挥部研究同意，拟对“政策清单”进行修订完善。
三、主要内容
原《政策清单》共七个部分20条，新修订后的《政策清单修订稿共》共十个部分24条。
（一）增加的内容
1.第一部分“补贴基地场景搭建”中新增1条：“对在本市新搭建的实景，符合黄山影视产业发展规划，具有发展和利用价值、可以满足后期影视文旅融合发展要求，且实际布景投资在100万元及以上的，按照事前申请、事后认定的程序，项目建成认定后给予投资主体投资额的20%布景补贴、单部影视作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说明：鼓励剧组从“影视+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搭建具有发展和利用价值的场景，提高利用水平，让更多的影视基地能够留下来“为我所用”。（参考：桐庐县提出，符合富春江影视基地总体规划，实景搭建具有发展和利用价值、可以满足后期影视文旅融合发展要求的，给予20%的置景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200万元。）
2.第七部分“奖励作品出海”中新增2条：一是本市企业出品的网络微短剧作品，获得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发放的《网络微短剧节目登记备案号》或《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并在海外平台播出，具有正确政治导向，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每部最高给予第一出品方20万元一次性奖励。二是对市内影视相关文化企业首次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的，给予项目所在企业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说明：当前，文化“新三样”在海外受众中刮起阵阵“中国风”，各级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网文、网剧、网游文化‘新三样’出海”。我市应顺应全球文化交流的新趋势，推动文化企业扬帆出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参考：江西省支持微短剧“出海”，给予20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扶持资金；甘肃陇南市对获得海外版权授权在海外主要平台播出，具有正确政治导向，传播陇南文化，讲好陇南故事的微短剧，给予第一出品方最高5万元的补助。）
3.第八部分“支持重大影视剧组来黄拍摄”中新增1条：对在黄山市境内开展摄制工作、实际在地支出超1000万元（含）以上的影视作品，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凭在黄山市境内实际发生的制作配套费用（含服化道、摄录美、场地、器材、交通、食宿、群演等）的发票，给予剧组5%的一次性拍摄补助，每部最高不超过200万。
说明：根据见证影视提供的数据，《家业》剧组在黄拍摄期间直接支出近7000万元（其中，见证影视基地实现直接营收2039.34万元、纳税90万元左右；剧组其他支出包括置景、燃油、食宿等近4900万元）。因此，一部大剧的拍摄、热播，往往能为当地餐饮、住宿等行业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不少游客会“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我们可通过政策优化、服务升级等措施，着力吸引鼓励头部影视企业来黄拍摄制作，并带动我市旅游、住宿、交通等产业发展。（参考：重庆市针对在全国任何省区市立项备案的影视项目，既对拍摄阶段发生的服务费用进行补助，也对后期制作阶段的技术服务进行补助，单个项目累计最高补助比例可达35%。如某个影视项目，在重庆产生的影视服务费用达到500万元及以上，可给予制片方20%补助，同时，该项目委托在渝企业为其提供后期技术服务并产生费用达到200万元及以上，还将给予第一出品单位15%补助。）
（二）修改的内容
1.第三部分“服务、补贴取景拍摄”中的第6条：对来黄拍摄剧组的奖励比例由一刀切的“30%”改为“不超过30%”，每部剧奖补限额由“最高不超过3万元”改为“最高不超过20万元”。
说明：开展梯度奖补，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对在黄山市境内开展摄制工作、实际在地支出1000万元以下的影视作品适用本条，与第八部分“支持重大影视剧组来黄拍摄”衔接。根据费用设定奖补比例，食宿费用在1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剧组10%拍摄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食宿费用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不含）的，给予剧组20%拍摄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食宿费用在50万元以下的，给予剧组30%拍摄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
2.第三部分“服务、补贴取景拍摄”中的第7条：对本市影视企业在黄山市境内开展拍摄制作工作不再区分横屏和竖屏进行奖补，以20万制作配套费用为底线，给予拍摄制作方不超过15%的一次性补贴，每部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说明：实施梯度奖补，在实施细则中明确根据制作费用设定奖补比例，制作费用在1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拍摄制作方10%拍摄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制作费用在20万元（含）至100万元（不含）的，给予拍摄制作方15%拍摄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3.第四部分“鼓励企业落户、做强做大”中的第8条：新增“以免租提供办公场所等其他方式给予支持”内容，丰富租金补贴的形式，满足部分区县发挥闲置国有场所作用的诉求。
4.第四部分“鼓励企业落户、做强做大”中的第11条：对本市年营业收入、增速、员工缴纳社保、信用等综合评价良好的影视（网络微短剧）企业的奖补额度由“奖励5万元至10万元”改为“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奖励”，不设定最低奖补标准，满足部分区县最低奖补标准未达到5万元的诉求。
5.第五部分“鼓励优秀作品”中的第13、14、15条：在原条款基础上新增优秀作品创作奖励，对优秀作品给予剧本版权所有人给予2万元或者5万元一次性奖励。
说明：优秀剧本本身就是优秀作品的一种类型，不再单设奖补板块。同时考虑优秀剧本鉴定的复杂性、公平性、权威性，建议以国家、省级表彰的优秀影视（网络微短剧）作品为基准。（参考：杭州市临平区，编剧的原创剧本改编成微短剧后，成功纳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单位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或获得其他国家部委、省市相关政府奖项，给予编剧一定金额创作奖励。）
6.第九部分“加强金融基金支持”中的第20条：列举“影视贷”“版权贷”等特色金融产品。
7.第十部分“其他”中的第22条：将“本政策措施涉及的对同一项目、同一企业符合多个奖补条件，或与本地（含市本级和各区县、黄山高新区等）其他奖补政策重叠，按就高不重复原则兑现”改为“同一事项仅受理一家申报主体，同一主体同一事项享受市级多项政策扶持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说明：部门区县、企业表示原条款在执行中存在歧义，限制了企业申报项目的积极性，而修改后的条款则允许申报主体同一项目在本政策范围内可以享受所有申报条款，但市内若有多项政策扶持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8.第十部分“其他”中的第23条：改为“在本市注册的相关影视企业实施的重大影视产业项目，上述政策不能覆盖的，另行研究”。
说明：新修订的政策对来黄拍摄制作的剧组已给予政策奖补支持，但对本地影视企业实施重大影视产业项目没有特别提出。因此，可通过“一事一议”，既能推动头部影视相关企业落户黄山，也可鼓励本地有能力的影视企业尝试大剧的拍摄制作。
（三）调整的内容
第六部分“鼓励发行播映”中第16条：从原来的“优秀作品”中单列出来作为一部分，奖补标准和方式不变，专项鼓励影视企业做好作品的发行播映工作，
三、修订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2017年3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广电发〔2019〕74号）、《国家电影局等关于促进影视基地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影发〔2022〕1号）、《“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广电发〔2022〕9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推动短剧创作繁荣发展的意见》（广电发〔2022〕67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广电办发〔2024〕35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4〕18号）、《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影视（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通知》（黄政办秘〔2024〕3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对“政策清单”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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